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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容缺受理制度

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登记立

案制度的相关要求，切实为市场主体降本增效，减轻群众诉累，

提升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群众满意度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容缺受理制度是指当事人通过在线提交或窗口递交的

立案起诉材料，仅是缺少个别非关键性材料的，应一次性告知

当事人需补正的材料以及补正期限，并予以先行接收纸质或电

子材料。

二、关键性材料是指：

1.起诉状、申请书不规范导致基本要素不齐全的；

2.判断是否为人民法院管辖案件范围的材料；

3.判断地域管辖、级别管辖的材料；

4.判断起诉人、申请人或被起诉人、被申请人主体是否适

格的材料；

5.判断代理人是否有明确授权实施代理行为的材料；

6.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审查受理的关键性材料。



如当事人需补正的材料系关键性材料的，则不适用容缺受

理制度，应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补正的材料，在当事人补正后

再行向法院提交审查。

三、缺乏非关键性材料符合容缺受理条件时，立案工作人

员应当及时接收并做好立案登记，引导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、

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，应当明确向当事人告知需要补正的其他

材料及补正期限，向当事人送达《诉讼风险告知书》《权利义

务告知书》等有关法律文书，以及不能补正或逾期补正的法律

风险和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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